
2023 年 2 月 24 日「國際智慧財產最新趨勢及因應」國際研討會 

隱私權條款 

當您填表完成報名並送出資料時，即表示您已閱讀、了解並同意本聲明暨同意書的所有內容，

且您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執行相關單位、

本主辦單位、承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之效果。關於您以下的權益若有任何疑

慮，請於上班時間與本會連絡，聯絡電話：(02)89112003，E-mail: cipf@cipf.org.tw 

一、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及其他與本會有業務往來之公務及非公務機關（以下

統稱：本執行相關單位）共同舉辦本次課程或活動，為本課程或活動/服務之目的向您蒐集、

處理、利用您的資料。 

二、本執行相關單位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在為提供您所訂購之本課程或

活動所定業務需要之必要範圍內。為提供課程或活動之場地訊息、服務細節確認、通知及行

銷宣傳、活動記錄使用之用途，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本執行相關單位因辦理或執行業務、培訓課程、活動、計畫、提供服務及供本會用於內

部行政管理、陳報主管機關或其他合於本會捐助章程所定業務、寄送本會或產業相關活動訊

息之蒐集目的，而需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性別、聯絡方式（如手機號碼、電子

信箱、地址等）、公司資料（如產業類別、公司名稱、公司部門、職稱、統一編號）、葷素食

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而本課程或活動進行之所有過程，所有產出

資料（含錄音之錄音檔、攝影之影片、拍照之照片等），相關權利皆屬於本執行相關單位所

有，您若因個人因素不願配合，請先告知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否則事後不得

有異議。 

四、本執行相關單位僅蒐集為執行上述特定目的所必要提供之個人資料，並在前揭特定目的

存續期間及法令規定之期間內，以有利於達成前揭特定目的之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腦處理、

郵寄、電話、傳真），除涉及國際業務課程或活動外，於中華民國境內及法令許可之範圍內

加以處理及利用或於本執行相關單位可提供之領域服務範圍內使用。 

五、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執行相關單位行使下列權利： (1)查詢

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請求

刪除。當您行使前述權利時，本執行相關單位將可能向您收取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之

必要成本費用，且您行使上開權利，須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之相關要件。 

六、本執行相關單位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個人資料時，您可以選擇是否提

供，惟若選擇不提供或是提供不完全時，基於法令之執行，本執行相關單位將可能無法提供

您所需的相關訊息或服務。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或不提供個人資料，本執行相關單位可能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

服務。若您完成此次報名，表示本人已充分獲知且已瞭解上述本執行相關單位告知事項，並

同意本執行相關單位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且

同意本執行相關單位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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